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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新興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說明 

第 一 條 定義 

五、 受託管理機構：指依其與經

理公司間海外投資業務複

委任契約暨本基金投資所

在國及地區相關法令規

定，受經理公司複委任，管

理本基金國外投資業務之

公司。 

(以下項目依序調整) 

定義 

新增 

 

本基金擬將海

外投資業務複

委任受託管理

機構處理，信

託契約增訂相

關定義。 

 十四、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

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

業日和本基金受託管理機

構所在地國之證券交易市

場之共同交易日。但本基

金投資債券比重達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

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

券交易市場遇例假日休市

停止交易時，該停止交易

日視為非營業日。前述所

稱「一定比例」及達該一

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

別或地區別及其例假日，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十三、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

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

業日。但本基金投資債券

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

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

時，該停止交易日視為非

營業日。前述所稱「一定

比例」及達該一定比例之

主要投資所在國別或地區

別及其例假日，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辦理。 

本基金擬將海

外投資業務複

委任受託管理

機構處理，信

託契約修訂營

業日定義。 

第 十二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

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除金

管會規定得將本基金海外投

資業務複委任受託管理機構

處理外，並應親自為之。但

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

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

求基金保管機構、受託管理

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

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

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

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

或複委任受託管理機構、基

金保管機構、律師或會計

師，或複委任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律師或會計師行使

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

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

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

規定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

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

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

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

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

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

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

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

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

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

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

機構。 

 

配合本基金擬

將海外投資業

務複委任受託

管 理 機 構 處

理，增訂相關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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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

金保管機構。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

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

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

令，經理公司或受託管理機

構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

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

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

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

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

為之。 

九、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

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

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

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

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

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

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

實務之方式為之。 

 

 十六、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

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本

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

前，經理公司或其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

員及其他受僱人應予保

密，不得揭露於他人。惟

於經理公司委託受託管

理機構辦理本基金國外

投資業務範圍內，本基金

之資料訊息(不包含任何

個人資料)得揭露予受託

管理機構，且受託管理機

構就本基金之資料訊息

亦需保密，不得再揭露予

他人。 

十六、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

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本契

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

前，經理公司或其受僱人

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

人。 

 

 二十二、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

圍內，得將本基金資產

之管理複委任受託管理

機構處理。經理公司應

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

務選任受託管理機構。

經理公司對受託管理機

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

意或過失而導致基金發

生損害者，應負賠償責

任；經理公司依本契約

規定應履行之責任及義

務，如委由受託管理機

構處理者，就受託管理

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

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

害本基金之資產時，應

新增 本基金擬將海

外投資業務複

委任受託管理

機構處理，依

據 107.7.31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703261161

號令增訂相關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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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賠償責任。受託管理

機構之報酬應由經理公

司負擔。 

(以下項目依序調整) 

 


